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ODI)申报方式

产品名称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ODI)申报方式

公司名称 宁波漫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宁波鄞州区潘火街道

联系电话  18058235092

产品详情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ODI)申报方式！对外投资备案审批/海外企业重组/境外知识产权保护/境外上市！Out
boundDirect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指我国企业、团体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
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规避国外贸易壁垒，吸收国外的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及时掌握外部信息的积极举措。

目前在海外上市或拟赴海外上市的中国新经济企业大多采用境外红筹架构，包括股权红筹架构和VIE架
构。境外红筹架构下，集团的融资主体和拟上市主体一般为在境外开曼群岛设立的公司（简称“开曼公
司”）。

当前我国有不少内地企业选择赴境外上市，而中国香港和美国成为中国企业家们热门的选择。

随着市场环境的客观变化以及内地企业境外上市（一般为红筹架构）地的选择，使得众多人民币基金也
会选择赴境外去投资红筹架构的拟上市标的公司，那么就可能面临申请境外直接投资（简称“ODI”）
的核准/备案问题，完成ODI审批程序，方能直接在海外持股。因此，ODI的政府审批（核准/备案）是中
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性工作。

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外红筹架构项目过程中，ODI审批有下列三种比较常见的申报方式：

独立申报，如单个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一个境外公司，则其需向注册地省级境外投资主管部门（上海、
天津等部分自贸区内的ODI审批可由该自贸区相关境外投资主管部门办理）提出ODI审批的申请。

共同申报，如两个以上的境内机构投资者拟共同投资同一个境外公司，则应当由持股比例或投资金额较
大的投资者在征得其他投资者的书面同意后作为主申报人，在取得其他境内机构投资者的申请资料后，
共同向主申报人注册地的省级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提出ODI审批的申请，而其他境内机构投资者无须在各
自注册地省级境外投资主管部门另行申请办理ODI审批。

联合申报，如两个以上境内机构投资者共同在境内设立一个有限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联合



ODI申报主体”），以该等联合ODI申报主体向主管部门递交ODI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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